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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顺县琵琶镇农贸市场翻新改造工程
“11·8”一般高坠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 11月 8日 10时 05分，由自贡市大通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承建，四川优良吉祥建设有限公司负责劳务的琵琶镇河

堰新街琵琶场农贸市场翻新改造工程发生一起一般高坠事故，造

成一人死亡。

依据《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等有关法律法规，经县人民政府授权（富府函〔2020〕32号），

11月 9 日，成立了由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宗艳任组长，县应急

局、县公安局、县总工会、县住建局、琵琶镇人民政府等单位有

关人员组成的富顺县琵琶镇农贸市场翻新改造工程“11·8”一

般高坠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同

时，邀请富顺县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邀请县纪委监委派员监督，

聘请公安机关技术人员进行了现场勘察。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问询，查明了

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

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

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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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琵琶镇河堰新街琵琶场农贸市场翻新改造工程是由四川省

远达集团、自贡市大通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通公

司）共同出资、旨在回馈家乡的慈善建设项目，具体由大通公司

负责施工，并将工程劳务委托四川优良吉祥建设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优良公司）负责。工程材料费用由远达集团按实报销，人工

费用由大通公司承担。优良公司委托王*会
1
为其招揽人员拆除旧

钢结构，拆除费用由优良公司承担，拆除后王*会按照废旧钢材

回收，王*会替优良公司找来魏*才
2
等 3人负责拆除。2022年 11

月 8日 10时 05分，工人魏*才在农贸市场彩钢棚顶上拆除固定

螺栓，在棚顶边缘行走移动的过程中，未正确观察确定钢架支撑

位置变化，在事故发生点钢架支撑位置内缩约 30公分（见图 1），

行走时突然踩踏到未有钢架支撑的彩钢瓦上，彩钢瓦受力过大向

下折弯，魏*才从约 6米高的棚顶坠落下方约 3米高的彩钢棚上

后又坠落地面受伤。坠落地面时安全帽脱落，安全绳一头固定在

彩钢棚钢架上，一头系在三点式安全带上，但直至魏*才坠落地

面，安全绳还有约 2米未拉直（见图 2），完全未起到应有的保

护作用。魏*才送医医治无效，于 11月 12日家中死亡。

（二）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王*会夫妇立即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

1. 王*会 废品回收人。

2. 魏*才 拆除废旧彩钢棚临时工，事故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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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报警电话，同时吴*良
3
向大通公司和琵琶镇人民政府报告。

琵琶镇人民政府于 2022年 11月 8日 11时 05分将事故信息上报

县应急局，县应急局接报后迅速将信息上报并立即赶往现场，会

同县公安局、琵琶镇人民政府、琵琶镇派出所等部门开展事故应

急处置工作。事故发生后现场施工班组长杨*
4
立即组织人员将伤

者魏*才的头部侧翻，防止呼吸道阻塞；琵琶镇卫生院医护人员

到达现场对伤者进行简单救治；县 120救护车将伤者送到县人民

医院抢救。

图 1 发生事故点位钢架支撑位置变化

3. 吴*良 四川优良吉祥建设有限公司材料员、管理人员。

4. 杨 * 四川优良吉祥建设有限公司班组长。

钢架支撑位

置变化，内

缩约 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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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事故发生时所使用的安全绳

11月 11日优良公司、废品回收人王*会与伤者家属达成赔

偿协议，优良公司一次性赔偿伤者魏*才及近亲属丧葬补助金、

一次性伤亡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共计人民币 102.5万元；

王*会出于对伤者的同情，人道主义支付伤者魏*才及近亲属慰问

金 5.5万元。因魏*才伤势过重，医治无效，家属自愿放弃治疗，

将伤者带回隆昌老家，11月 12日魏*才死亡。

在事故发生后，涉事企业、当地政府、县级部门、医疗机构

及时上报、处置事故信息，积极组织人员救治，有序进行现场处

置，同步开展善后处理，事故整体处置科学、合理、得当，未造

成更大社会影响。

（三）其他情况

安全绳

过长，人

员掉落

地面仍

未拉直

掉落到

约 3m 高
彩钢棚

后坠落

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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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公司与王*会之间为口头协定，未签订书面合同。经事

故调查组调查认定，在富顺县琵琶镇农贸市场翻新改造工程中，

王*会与优良公司存在回收废旧钢材、招揽拆除人员的业务关系。

2019 年 3 月 1 日，富顺县琵琶河堰农贸市场有限公司与琵

琶镇人民政府签订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承包合同，获得 2019 年 1

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权，负责农贸市

场日常经营管理。

王*会与富顺县琵琶河堰农贸市场有限公司未参与农贸市场

翻新改造工程，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在本起事故中不负有安

全生产责任。

二、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情况

四川优良吉祥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年 1月 2日，是

一家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壹仟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萍，地址：四川省自贡市汇东新区汇东路，具

有施工劳务资质（不分等级）。

（二）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自贡市大通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2 月 1

日，是一家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壹亿

贰仟万元，法定代表人：肖*超，地址：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汇川路，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钢结构工程专业承

包贰级资质。



— 6 —

（三）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伤亡情况：1人死亡。

2.直接经济损失：108万元。

三、事故原因及事故性质认定

（一）直接原因

魏*才未准确观察钢架支撑位置变化，凭借经验在彩钢棚上

行走移动，踩踏到未有钢架支撑的彩钢瓦；未正确系戴安全帽，

未使用合格的安全绳，直接导致事故发生。

（二）间接原因

优良公司在作业施工前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教育，现

场管理人员未及时发现事故隐患，未及时纠正违反操作规程的行

为。

（三）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富顺县琵琶镇农贸市场翻新改造工程

“11·8”一般高坠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安全生产履职情况

（一）四川优良吉祥建设有限公司

优良公司未审核临时拆除作业人员高空作业相关资质，招揽

的临时人员未经安全培训就进场施工作业，作业人员在施工过程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 受伤程度

魏*才 男 51岁
511028********7010

内江市隆昌市周兴镇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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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未按要求规范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现场管理人员未及时排查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制止和纠正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二）自贡市大通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建立了安全管理体制机制，明确了与优良公司的安全职责，

对进场施工的人员和班组进行了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建立

了三级教育卡台账。经调查组调查，该公司在本次事故中未发现

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的情况。

五、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事故责任单位

四川优良吉祥建设有限公司，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员工安全教育培训不扎实，未对临时作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

教育；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现场未及时发现事故隐患，未及时

纠正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五条第（五）项
5
、第（六）项

6
、第二十八条

7
的规定，建

议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

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8
的规定予以处罚。

（二）免予处理人员

魏*才，优良公司临时工，安全意识淡薄，自我保护意识不

5. 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6. 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7.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

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

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

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8. 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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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未正确系戴安全帽，未正确使用安全绳、安全带，直接导致

事故发生。对该事故负直接责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
9
的规定，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免

予处理。

（三）事故责任人员

1.杨*，优良公司施工班组长，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对员

工的安全培训不到位，督促施工现场安全检查及隐患整改不到

位，对该事故负主要管理责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五条
10
、第二十五条第（五）项 、第（六）项的

规定，建议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六条
11
的规定予以处罚。

2.吴*良，优良公司现场管理人、材料员，现场安全管理不

到位，施工现场安全检查及隐患整改不到位，对该事故负重要管

理责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 、

第二十五条第（五）项 、第（六）项的规定，建议县应急管理

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予以处

罚。

9.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

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10.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

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11.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

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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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显，优良公司施工负责人，受优良公司法人书面委托，

全权负责琵琶农贸市场改造项目劳务，未严格履行安全监管责

任，督促安全隐患排查、整改不到位。对该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

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 、第二十

一条第（五）项
12
的规定，建议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13
的规定予以处罚。

六、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

（一）切实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四川优良吉祥建设有限公司，要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制，要加大对安全生产岗位责任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要加强员

工安全教育培训力度，要加强施工现场的组织领导和督促检查，

及时纠正和制止违规作业行为；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

全面排查安全生产薄弱环节，切实提高安全管理水平，防范类似

事故发生。

（二）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职责

琵琶镇人民政府要认真汲取此次事故教训，切实落实属地监

管职责，加大对翻新改造提升工程项目的日常安全监管和指导工

作。尤其是针对建筑领域小微型工程项目，要做到不重不漏，主

动履职，加强监管，坚决杜绝建设工程在缺失监管的情况下施工

12. 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

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13.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

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

之四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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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各镇乡（街道）要举一反三，对于小微型工程项目监管中

存在的疑惑、难点，及时寻求行业主管部门的技术支持，行业主

管部门应及时回应乡镇业务请求，给予业务指导。

富顺县琵琶镇农贸市场翻新改造工程

“11·8”一般高坠事故调查组

2023年 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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